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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艾格盛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年产 15万台智能高端烧烤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2023 年 9 月 7 日，江苏艾格盛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年产 15

万台智能高端烧烤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江苏艾格盛金属

制品制造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南京爱迪信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

单位）、扬州生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扬州艳阳天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环保工程单位）的代表和 3 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听取项目建设

情况及验收监测工作汇报，查阅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等相关资料，经讨论，形成

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艾格盛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宝应县望直港镇工业集中区创业路

1 号，租赁扬州宝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 号标准化厂房从事生产经营，租赁厂房

面积 20282.56 平方米。江苏艾格盛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投资 15000 万元，建

设智能高端烧烤炉项目。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 年 2 月，江苏艾格盛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委托江苏伟昌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江苏艾格盛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台智能高端烧

烤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同年 12 月，取得扬州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扬环

审批〔2022〕01-55 号）。 

2023 年 3 月项目建成，同年 4 月投产。本项目自建设以来无环境投诉、违

法和处罚记录。 

3、投资情况 

本项目目前实际总投资约 14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300 万元。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年产 15 万台智能高端烧烤炉项目”所配套的污染防治措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以下变动：  

1、废水处理方式变化：生活污水处理方式由“经化粪池处理”调整为“经化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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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污水处理站处理”。 

2、排气筒位置变化：DA005排气筒由生产车间顶部变动至生产车间外北侧，

DA006 排气筒由生产车间外东北侧变动至生产车间外西北侧。 

3、固废库面积变动：一般固废库面积由 240m2 减少为 150m2，危废暂存库

面积由 60m2 减少为 55m2。 

根据江苏艾格盛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和扬州生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的《年产 15 万台智能高端烧烤炉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上述变动不属

于重大变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1、废水 

厂区实行了“雨污分流”排水体系。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

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起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处

理工艺为除油+中和+反应+沉淀+气浮+水解酸化+氧化+沉淀，处理后的废水由市

政污水管网接入宝应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尾水排入宝射河。 

2、废气 

（1）切割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吸风装置+袋式除尘器装置（TA001）/袋式除

尘器装置（TA002）收集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 DA001 排放； 

（2）焊接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吸风罩+覆膜滤筒除尘器（TA003）收集处理

后通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 DA002 排放； 

（3）打磨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打磨台+滤筒除尘器（TA004）收集处理后通

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 DA002 排放； 

（4）酸洗工序产生的 VOCs 经吸风装置+碱液喷淋塔（TA006）收集处理后

通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 DA003 排放； 

（5）喷塑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喷粉室+脉冲除尘装置（TA007）收集处理后

通过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 DA004 排放。 

（6）天然气、柴油燃烧工序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固化、

烧结、喷油过程中产生的 VOCs 采用吸风装置收集后经碱液喷淋塔+除雾器+二

级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8）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 DA005 排放。 

（7）预脱脂、脱脂和表调工序产生的水雾经集气装置+碱液喷淋塔+除雾器

（TA005）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 高排气筒 DA006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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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激光切割机、手动切管机、冲床、泵类、风机等设备，

通过合理布局、减震、厂房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 

4、固废 

本项目固废为一般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集中清

运；废槽渣、废活性炭、废包装桶、含油废包装桶、废防锈油、污泥及废压滤网、

含油抹布及手套和喷淋塔废液及沉淀物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库中，交由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边角料、焊渣、收集尘、喷塑收集尘、废包装材料和废布

袋及滤筒属于一般固废，分类收集后暂存在一般固废库，出售给物资回收单位。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得到有效处置。 

企业建设了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库（150m2）和危险废物暂存库（55m2）。 

5、其他环保措施 

本项目以生产车间、手动前处理房为边界分别设置 50m 的卫生防护距离，

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备案编号：321023-2023-05-M）。 

四、验收监测情况 

南京爱迪信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8 日~9 日、5 月 26 日~27

日对“年产 15 万台智能高端烧烤炉项目”进行了环保验收监测。根据验收监测报

告（编号：NJADT2309004701），主要结论为： 

（1）废气： 

DA001、DA002、DA004 排气筒颗粒物和 DA003、DA005、DA006 非甲烷

总烃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0-2021）

表 1 的排放限值，DA005 排气筒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满足《工

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 1 的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监控点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

满足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3 单位边界大

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区内无组织监控点的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江苏省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2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

放限值的要求。 

（2）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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